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行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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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彰化大同國小
公告時間：中華民國115年05月01日 11:57
公告編號：11504046
速別： 普通件
附件： 彰化縣三類人才培訓認_換_證一覽表.pdf, 1150429實施計畫_教輔全場
次.pdf, 1150428實施計畫_臺中進階暑假場0720-21.pdf,

主旨：檢送115學年度本縣員林國小辦理「初階專業回饋
人才」認證培訓(暑假場次)、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
理「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及中區策略聯盟「教學
輔導教師」第一階段培訓課程資訊各1份，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115年4月28日中市教課字第11500350395號及115年4月29日中市
教課字第11500349201號函辦理。
二、為協助學校推動公開授課活動，並增進本縣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執行與
參與公開授課所需專業知能，爰本府與中區策略聯盟辦理旨揭相關培訓。
三、有關初階專業回饋人才，本縣初任教師(年資3年(含)以下正式教師及代理
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師)且尚未取得初階專業回饋證書者，視為需定期精進公開
授課知能對象，請各校所屬未取得初階證書之初任教師、務必參加初階人才
培訓研習。
(依據本縣屬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第一至三點，聘期為3個
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學年至少公開授課1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至少1
次為原則。)

四、旨揭研習摘要資訊如下：
(一) 場次：

類別
內容
時間
地點



研習代碼
名額
備註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暑假場
(僅115學年認證時採認)
115/7/3(五)
09:00–16:00
本縣員林國小地下晨會辦公室
5277984
100名
講師：清水國小葉璿雯校長
助教：南興國小蕭惠姿教師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第一階段培訓
(暑假場)
115/7/20(一) - 7/21(二)
09:00–16:00
臺中市立北屯區陳平國小視聽教室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路58號)
5572844
40名
第二階段培訓(實務探討)
須回本縣參加

教學輔導教師
第一階段培訓
(暑假場)
115/7/6(一)、7/7(二)、7/9(四)、7/10(五)
09:00–16:00
臺中市共備基地(西屯區協和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99號)
5572815
30名
第二階段培訓(實務探討)
仍須至臺中參加



教學輔導教師
第一階段培訓
(開學場)
115/9/5(六)、9/12(六)、9/19(六)、10/3(六)
09:00–16:00
臺中市共備基地(西屯區協和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99號)
5572834
30名
第二階段培訓(實務探討)
仍須至臺中參加

(二) 對象：旨揭研習以符合本府規定資格者為報名對象，請詳附件一覽表『研
習參與對象』。
(三) 報名：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以上開研習代碼報名，每場次
名額額滿即截止報名。
(四) 注意事項：
1、本案具認證性質，研習對應之認證程序及規範，依本府所訂認證規定辦
理。
2、課程開始上課15分鐘後即停止簽到，請研習教師務必準時參與研習。
3、研習當日承辦學校開放校園停車，惟請報名臺中研習教師需依研習提醒信
件說明指示入校；另校園停車空間有限，請儘量以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前往
研習會場。
4、為響應環保及避免交叉使用杯具，研習不提供文具及餐具，敬請自備文具
及環保杯、筷。
5、未盡事宜將以研習教師留存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電子郵件信
箱通知，請報名教師務必確認全教網信箱有效且常用。
五、有關本縣辦理之其他相關場次：
(一)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及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後續將辦理開學場次，課程資訊
將另案公告。
(二) 教學輔導教師：本縣自114學年起併與教專中策盟共同辦理相關培訓與換
證課程，暫無縣內自辦場次，請貴校鼓勵所屬有意取得相關資格者踴躍參
加，所需差旅費得由本縣精進計畫項下經費支應，請將相關憑證寄予本縣水
尾國小。
六、請貴校本權責辦理所屬教師參與旨揭研習之公假事宜，並請承辦本案初
階人才培訓相關學校核予所轄講助教及工作人員公假執行本案任務。
四、檢附本縣三類專業回饋人才認(換)證一覽表及臺中研習實施計畫各1份。


